
 
 
 
 
 
 
 

西 京 学 院 文 件  
 

西京院研〔2016〕11 号 

 

关于遴选 2016 级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书院（社区），各中心（部）、处室： 

    我校2016级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将于9月份开始进行，

请全校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申报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  一、申报时间：2016 年 9 月 1 日－2016 年 9 月 10 日 

    二、遴选领域：机械工程、控制工程、建筑与土木工程、审

计、艺术设计 

    三、遴选程序： 

    （一）下载并填写《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表》； 

    （二）将申报表及支撑材料装订成册交领域点学院进行资格

审核； 

    （三）各学院将审核通过的教师资料汇总后交研究生处进行

形式审核； 



    （四）召开校学位委员会，最终审定 2016 级研究生导师资

格； 

    （五）全校范围内公示。 

    四、其他： 

    （一）原则上要求申报本年度导师资格的教师需受聘在所在

单位的科研岗，具有副高（含）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； 

    （二）博士可以申报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； 

    （三）申请控制工程领域导师的教师根据擅长的专业方向，

可向控制工程学院或信息工程学院申请进行资格审核。 

 

    联系人：任林政        电话：84190900（外线）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75（内线） 

 

    附件：1.《西京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》 

          2.《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表》(申报人填写） 

          3.《西京学院    领域申报遴选导师汇总表》(学院 

             填写)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京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30 日 

西京学院行政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30 日印发 



附件 1 

西京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   为了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，进

一步做好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，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的

培养质量，根据国家有关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要求和规定，结

合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一、基本原则 

    （一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通过遴选产生，根据专

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的需要遴选。各领域评聘的导师数

量总师生比按每届 1:2 配备的基础上可多增配 1 人，聘任时要考

虑领域研究方向。 

    （二）每位申请人原则上只能在一个专业学位领域参加遴

选。 

    （三）适当控制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担任专业学位导师的数

量，积极构建专职教师为主的导师队伍。 

    （四）导师退休年龄按《西京学院教职工退休年龄管理规定》

（西京院〔2015〕15 号）文件执行，原则上退休年龄前 3 年不

得再带研究生。 

    二、遴选条件 

    （一）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，熟悉国家研究生教育

的政策法规，明确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和培

养目标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专业修养，能为人师表、教书育



人，身心健康，能够履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的职责； 

    （二）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年龄符合《西京学院

教职工退休年龄管理规定》（西京院〔2015〕15 号），校内教师

45周岁以下者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； 

    （三）参加遴选的教师应正在承担与研究生教育领域相关的

纵（横）向科研课题研究，且个人可实际支配的科研经费不低于

2万元（经管文不低于 5000元）； 

    （四）博士可以申请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。 

    三、遴选程序 

    （一）研究生指导教师每年遴选一次，所有指导教师都要参

与遴选（包括已聘任的和新申报的），学校学位委员会根据参选

导师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、择优聘任。 

    （二）由个人向相关研究生领域点提出申请并填写《西京学

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一式一份，并提交申报

材料所规定的复印件一式一份。经院系初审并签署意见后，报研

究生处。研究生处根据各研究生领域点推荐的名单报校学位委员

会评审。 

    （三）校学位委员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，获出席人

数 2/3 以上的同意票者为通过（出席会议人员应不少于全体成员

的 2/3）。 

    （四）经校学位委员会审定通过的申报者，名单在网上公布，

公示期为一周，公示期结束，无异议者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。 



    四、其它 

    （一）被聘任的导师享受相应待遇，未被聘任的导师待之前

学生毕业后取消资格及相应待遇。 

    （二）（凡不履行指导教师职责，不能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，

或其它原因不宜继续指导研究生的，取消其指导教师资格；凡无

故不承担研究生培养工作或出国逾期不归者，按自动放弃指导教

师资格办理。 

    （三）暂停或取消指导教师资格，由各研究生领域点提出，

经研究生处同意后，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，必要时可由

分管副校长直接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。 

    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
    六、本办法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附件:1. 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表（略） 

         2. 西京学院各领域申报遴选导师汇总表（略） 



附件 2 

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表 

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民族  

学历  学位  申报领域  

政治

面貌 
 职称  

任职情况 

(专职/专任/兼职) 
 联系方式  

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要  经  历 

自何年月 至何年月 工作单位部门及所代课程 职务或职称 

    

在申报领域拟代研究生课程： 

 

 

 

近三年来主要科研成果（2013 年 9 月 1 日--2016 年 8 月 30 日） 

科研项目（3 年：2013 年 9 月 1 日--2016 年 8 月 30 日，先纵向后横向 ） 

序

号 

项目

编号 
项目名称 

项目来源 

(级别) 

立项-结题 

时间 

经费 

（万元） 
排名 署名单位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备注：1.不含教研项目；2.不含与本领域无关的科研项目；3. 校级以上，不包含校级。 



论文论著（3 年：2013 年 9 月 1 日--2016 年 8 月 30 日）（只统计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，EI 会议除外） 

序

号 
名称 

出版/发表时

间 
期刊/出版社 字数(万字) 

论文类别

/转载、收

录情况 

本人排名  

       

       

科技成果（3 年：2013 年 9 月 1 日--2016 年 8 月 30 日） 

序

号 
名称 成果类型 评选机构 等级 评选时间 排名 

       

       

专利（3 年：2013 年 9 月 1 日--2016 年 8 月 30 日） 

序

号 
名称 类型 专利号 授权/申报 时间 

      

      

所带研究生所获荣誉(校级以上，不包含校级) 

序

号 
名称 获奖类型 评选机构 等级 评选时间 排名 

       

       

＊近三年专业领域相关的突出业绩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承诺：本人承诺申请表所填写内容属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：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日期： 

 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：            （签章）日期： 

 



 

  

附件 3 

西京学院       领域申报遴选导师汇总表 

序

号 
姓名 职称 学位 

年

龄 
在研纵向课题数 

在研横向课题

数 
论文数 专利数 所带研究生荣誉 

专业

领域 

任职

情况 
备注 

1 XXX 教授 博士 53 

3【2国（主持）（25

万）；1省（参与）

（5万）】 

3【主持（43

万）】 

5【2EI；3中文

核心】 

2【1发明；

1实用】 

省级二等奖 2项；

省级三奖 1项 
土木 专职 示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长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“国”代表国家级课题；“省”代表省级课题；“厅”代表厅级课题；“局”代表市局级课题（所有数

据只统计校级以上，不包含校级） 

论文和专利只统计第一作者（1.EI 会议论文除外；2.发表学术论文或专利学生为第一作者、导师为第二

作者视同导师为第一作者；3.专利只统计授权专利。） 


